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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生产和销售无证产品的规定
严禁生产销售无证产品的规定
（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４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标准局、国家物资局、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业部、中国农业银行发布　经质字【1987】180号）

第一条 为确保重要工业产品的质量，加强对国家实施生产许可证的工业产品的管理，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无证产品，是指在国家实施生产许可证的产品中，工业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而擅自生产的产品。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和销售无证产品。

第四条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工作分期进行。不同产品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具体时间和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单，由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审定后登报公告，并明确生效日期。

第五条 按本规定第四条登报公告生效前已投料生产及进货或销售的工业产品，不适用本规定。

第六条 工业企业生产的、已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必须在该产品的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明生产许可证的标记、编号和批准日期。

第七条 按本规定第四条登报公告生效之日起，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对生产无证产品的工业企业采取以下措施：

一、各级计划部门或企业主管机关停止下达无证产品的生产计划；

二、各级物资供应部门停止供应生产无证产品的原材料；

三、各级能源部门停止供应生产无证产品的电力和其他能源；

四、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停止提供生产无证产品的流动资金贷款；

五、商业、物资部门及各级经销单位和广告经营单位停止接受无证产品的宣传报导和广告刊播业务。

第八条 国家经济委员会及地方各级经济委员会对本规定第七条的执行情况负责监督检查；对拒不执行的部门或单位，与其同级的经济委员会应当会同其上级主管机关追究该部门或单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条生产和销售无证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视情节轻重，追究以下行政责任：

一、各级质量监督机构有权责令生产无证产品的单位停止生产，并处以相当于生产无证产品价值１５％—２０％的罚款；有使用价值的，必须经生产无证产品的单位的主管机关审批后，标明“处理品”字样，方可销售；

二、各级质量监督机构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责令销售无证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停止销售；已经售出的无证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于销售额１５％—２０％的罚款；未售出的无证产品，由当地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已经售出的无证产品的处理原则处理；

三、生产或销售无证产品的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应当对该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并可扣发其奖金、工资。

被没收的违法所得和各项罚款，全额上交国库。

第十条 乡镇企业生产和销售无证产品的，原则上适用本规定。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１９８７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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